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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 《 医 疗 机 构 执 业
许 可 证 》 或 “ 诊 所
备案凭证”的许可审
批或备案工作，根据
职责做好后续行业监
管，并定期将已取得
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证》或“诊所备案凭
证”的医疗美容机构
名单向市场监管部门
通报。对经营范围含
有“医疗美容服务”
等内容但未及时取得
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
证》或“诊所备案凭
证”的市场主体，督
促其依法落实主体责
任。市场监管部门、
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推
进以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为基础的从事医疗
美 容 服 务 的 市 场 主
体名称互认、数据互
通、信息共享。

三、加强事中事
后综合监管

(一)确定综合监
管重点事项。推进医
疗美容行业跨部门综
合监管，由省级卫生
健康行政部门会同其
他监管部门系统梳理
医 疗 美 容 行 业 风 险
点，结合本地实际，
将 医 疗 美 容 诊 疗 活
动、涉医疗美容经营
活动以及医疗美容用
药品、医疗器械等涉
及多部门监管的事项
纳入综合监管重点事
项，明确重点监管清
单，并按照深入推进
跨部门综合监管总体
工作部署，对监管重
点 事 项 实 施 动 态 更
新。

(二)加强风险隐
患通报会商。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、相关监
管部门、司法机关依
据各自职责，及时通
报监督检查、抽查检
验、监测、投诉举报
处理、案件办理等工
作中发现的与医疗美
容行业有关的风险隐
患等信息。卫生健康
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
要，组织相关监管部
门、司法机关开展联
合研判、联合会商，
构建医疗美容风险隐
患发现处置机制，为
精准识别、快速打击
医疗美容行业重大违
法 行 为 提 供 有 力 支
撑。

(三)推行跨部门
联 合 抽 查 检 查 。 卫
生健康行政部门或者
相关监管部门根据医
疗美容行业日常监管

情况，可以对多发性
问题，和其他部门共
同开展有针对性的联
合抽查检查。联合抽
查 检 查 采 取 “ 双 随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方
式进行，确定抽查的
市场主体范畴、抽查
比例、频次。联合抽
查检查应注意根据监
管任务重点，合理配
备不同部门的监管力
量 ， 力 争 “ 进 一 次
门、查多项事”，在
确 保 监 管 效 果 前 提
下，尽量减少对相关
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
动的影响。

(四)推进部门协
同监管。卫生健康行
政部门和相关监管部
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
日常监督管理工作，
对发现涉及其他部门
职 责 的 涉 嫌 违 法 线
索，建立健全线索问
题移送转办等工作机
制，及时转送相关部
门核查处理；涉及多
部门监管职责的，及
时组织开展协同核查
处置。对发现涉嫌“
无证无照”从事医疗
美容活动的，按照《

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
法》予以处置。

(五)加强行政执
法与刑事司法衔接。
完善行政机关与公安
机关之间案件移送、
双 向 咨 询 、 情 况 通
报 、 信 息 共 享 等 机
制。行政机关在查处
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
涉嫌犯罪、依法需要
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及
时移送公安机关并同
步抄送检察机关。对
明 显 涉 嫌 犯 罪 的 案
件，发现可能逃匿或
者转移、灭失、销毁
证据等情况的，及时
通报公安机关，由公
安机关协助采取紧急
措施，必要时协同加
快移送进度，依法采
取 紧 急 措 施 予 以 处
置。公安机关立案后
提请有关行政机关作
出检验、鉴定、认定
和涉案物品保管、销
毁处置等协助的，行
政 机 关 应 当 积 极 配
合。执法司法机关在
刑 事 案 件 办 理 过 程
中，发现存在其他违
反行政法律法规情形
的，及时通报相关行

中国11个部门印发意见(中)
明确规定医疗美容服务属于医疗活动


